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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 

因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2 名激励对象已离

职，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，根据公司《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修订

稿）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

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同意公司对该 2 名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9.56

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。截至 2024 年 2 月 23 日，公司已完成上述部分股

票的回购注销。因此，公司注册资本随之更新为人民币 741,986,825 元。 

本次修订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，该制度尚需提交

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具体修订如下： 

原章程条款  第三条 拟修订为  

第三条  公司于 2007年 8 月 23 日经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[2007]246

号《关于核准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》批准，首次向

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50 万股，于

2007年 9月 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公司于 2015年 4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5]456号《关于核准桂林

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的批复》批准，非公开发行新股 1622.6694

万股，于 2015 年 4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。 

…… 

公司于 2022年 9月实施了《2022年限制

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，共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

授予了 1139.76万股限制性股票，授予的限制

性股票于 2022年 11月 21日上市。 

第三条  公司于 2007年 8 月 23 日经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[2007]246

号《关于核准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》批准，首次向

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50 万股，于

2007年 9月 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。 

公司于 2015年 4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5]456号《关于核准桂林

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的批复》批准，非公开发行新股 1622.6694

万股，于 2015 年 4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。 

…… 

公司于 2022年 9月实施了《2022年限制

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，共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

授予了 1139.76万股限制性股票，授予的限制

性股票于 2022年 11月 21日上市。 

因公司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

中有 2 名激励对象离职，已不再具备激励对

象资格，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回购注销

了上述 2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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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9.56万股限制性股票。 

原章程条款  第六条 拟修订为 

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742,082,425 元。 

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741,986,825 元。 

原章程条款  第十九条 拟修订为 
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42,082,425

股，公司股份全部为普通股。 
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41,986,825

股，公司股份全部为普通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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